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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原

预计披露时间为 2020 年 4月 30日。 

2、经与公司聘请的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一致，公司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延期至 2020 年 6月 19日。 

3、公司于 2020 年 4月 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如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

股票可能在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触及被实施特别处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延期披露的

议案》，经与公司聘请的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一致，公司

董事会同意将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披露时间延期至 2020年 6月 19日。 

二、延期披露说明 

1、受新冠疫情影响，全国各省对人员流动加强管控，公司聘请的审计团队

实际进行公司现场审计的时间比原计划推迟 1 个多月，同时公司 2019 年度审计

项目由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北分所承接，签字会计师来自湖

北武汉，受武汉地区封城及公司经营地的防疫政策影响，签字会计师于 2020 年

4月 13 日抵达公司开展现场审计。 

2、受行业复工复产政策影响，公司下属九家旅行社及影视基地等目前尚未



复工复产，办公场所进出受限，工作人员处于居家办公的状态，暂时无法配合审

计机构开展现场审计工作，经初步核算，本次受疫情影响尚无法正常开展现场审

计工作的公司收入占比约为 53.33%，净利润占比约为 32%。 

3、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如银行、客户、交通、物流等，不能及时全面复工，

也对审计效率产生了很大影响，如银行函证发出与收回、往来函证寄出与收回等。 

4、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审计团队无法按原计划到达现场审计，导致很多重

要审计程序尚未实施，包括到不限于： 

1、货币资金、收入及往来款项等函证程序无法如期实施； 

2、存货及固定资产等实物资产盘点程序无法如期实施； 

3、内控测试如观察、重新执行等程序无法如期实施； 

4、重要的访谈程序无法如期实施等等。 

同时，由于上述审计程序无法按原计划实施，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也无法按原计划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各级复核程序也无法按计划

时间完成。 

三、当前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聘请的审计团队及签字会计师正在有序开展现场审计或远程审计，

部分公司已初步完成现场审计程序（函证回函检查以及期后事项除外）。截至本

公告日，经审计团队的初步估算，已完成总体审计工作量的 45%左右。公司将继

续密切关注各子公司复工复产的情况，全力配合审计机构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

完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的披露工作。 

四、应对措施及预计披露的时间 

公司及审计机构将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执行审

计工作的指导意见》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合理审慎地采取审计手段，包括但不

限于采用网络方式传递资料、利用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总分所一体化优势，及时

调整增加项目成员等有效手段保证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的质量。根据目前了

解的情况，经与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一致，公司定于 2020

年 6月 19日披露公司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 

五、会计师事务所结论性意见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公司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

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关于对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延期披露 2019 年经



审计年度报告事项的专项审核意见》，认为公司前述与年度报告审计有关事项内

容属实，预计将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出具审计报告。 

六、上网公告附件 

1、《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延

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事项的专项审核意见》。 

七、备查文件 

1、《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